浙江省碳减排与碳监测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自设课题申报通知
为进一步深化碳减排与碳监测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提升碳减排与碳监测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依托单位：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的创新力与影响力，特设立自设课题，支持与基地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项目。现将课题申报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方向
（1）碳减排技术创新
（2）碳监测技术与区域示范
（3）低碳路径与低碳政策
二、申请资格
申请人应为学校在编在职教师。申请课题应符合国合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且实质性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因基地考核要求，外院获得资助的教师须与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签订兼职PI协议（协议期与课题时间相同，无额外目标任务）。
三、审批程序
申请者填写《国合基地自设课题申请书》，于2026年5月6日（周三）10:00前提交纸质材料1份，电子版发送至hexh@zjut.edu.cn。基地将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情况择优资助。
[bookmark: _GoBack]填报申请书前，请提前和联系人（何老师，电话：0571-88813200，莫干山校区高等研究院B514-1办公室）沟通。
四、资助经费及任务指标
课题资助分三个等级，其中一等资助为8万元人民币/项，二等资助为4万元人民币/项，三等资助为2万元人民币/项。一等资助和二等资助优先支持国际科技合作基础良好，能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上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团队和个人。
五、研究周期
课题研究周期为2年，执行期从2026年5月起，至2028年4月止。
六、项目管理
1.课题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用以支付课题有关的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等。经费不允许转出，采取报销制度，各项开支需在基地所在单位的财务部门报销。
2.课题采用考核制，设有中期考核与结题考核两个环节。考核结果将作为经费拨付及后续资助的重要依据。
七、成果管理
1.自设课题的研究成果需署名本国合基地，成果规范署名如下：（1）中文：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浙江省碳减排与碳监测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杭州，310014；（2）英文：Zhejiang CarbonNeutral Innovation Institute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s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Monito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2.海外高层次人才需获得海外博士学位或引进前在海外有副教授以上职位，且与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签订协议。兼职无薪酬不算。
3.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须有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的名字或者部分经费进入浙江碳中和创新研究院。

附件：自设课题申请书（模板）

